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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黑龙江省《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

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出台，

推出八个方面 50 项措施，打出了一套夯实稳增长基础、

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“组合拳”。《方案》着重将中小微

企业作为稳经济的重要基础和稳就业的主力支撑，在

中小企业稳企稳岗基金、纾困贷款周转金、政府采购

及税收等方面，扩大了支持范围，加大优惠力度，着力

为全省中小微企业“减负”，实现解困、稳岗、扩就业的

政策目标。

重启“双稳基金”扩围减费 

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黑龙江省在全国率

先设立了中小企业稳企稳岗基金（简称“双稳基金”），

政策执行期为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。政

策实施期间，财政与金融、产业、就业等政策协同联

动，通过实施稳企稳岗担保贷款风险补偿，充分发挥

基金引导和撬动作用，帮助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贷

款支持。全省发放稳企稳岗基金担保贷款 8626 笔，合

中国财政｜2022.13 半月刊｜总第 858 期

本期专题

黑龙江：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
一揽子支持政策助推解困稳岗扩就业
黑龙江省财政厅

计 203.12 亿元。

今年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扎实稳住经济一揽

子政策措施，应对经济下行压力，针对中小企业资金

紧张的实际情况，黑龙江省重新启动省级中小企业稳

企稳岗基金担保贷款风险补偿政策，进一步发挥财政

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，带动金融机构快放贷、多放

贷，缓解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压力，合力帮助中小企业

解困、稳岗、扩就业。

本轮“双稳基金”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：一是扩大了

支持范围。由上一轮重点支持部分行业扩展到支持所

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返乡

农民工、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，

以及以企业主个人名义申请企业生产经营贷款的小微

企业。二是简化了相关程序。受支持对象可直接对接

贷款银行申请担保贷款，政府融资担保机构见贷即保，

大大提高了贷款获得效率。三是减免了部分担保费用。

政府融资担保机构年化担保费率按照 0.5％收取，比国

家规定的担保费率降低 1 个百分点 ；对担保贷款额 5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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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全额减免担保费，进一步减轻小微

企业负担。

纾困周转金“扩容”降“门槛”

针对部分中小微企业出现流动资金不足、资金周

转困难等问题，除了重新启动省级中小企业稳企稳岗

基金担保贷款风险补偿政策以外，今年黑龙江省级财

政又安排了 10 亿元纾困贷款周转金，加上原有 10 亿元

贷款周转金，总规模达到了 20 亿元。

贷款周转金政策原为 2014 年黑龙江省为促进经济

稳增长出台的一项政策措施，主要是通过合作的担保

机构为企业提供短期“过桥款”的方式，支持企业倒贷

续贷，防范流动资金链断裂引起的风险。该项政策出

台以来，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，2015 年至 2022 年 5

月，周转户数 2172 户，周转笔数达 3362 笔，周转金额

341.2 亿元。

为进一步发挥贷款周转金的作用，近年来，黑龙

江省陆续在政策要求上进行了“松绑”，取消了原 300

万元贷款下限，单户企业年使用周转金次数增加到最

多 4 次。在此次纾困周转金使用上，省级财政部门会

同工信部门针对周转金运行中的梗阻和企业反映的诉

求，将继续降低使用“门槛”，在使用企业的范围、上限

额度、使用期限、周转次数等方面进一步放宽条件。同

时，配合工信部门，加大政策宣传，简化业务流程，切

实提高企业贷款周转金使用效率，发挥政策应急机制

作用。

政府采购支持力度“三提高”

黑龙江省政府采购供应商库自建立以来，登记备

案的企业有 11.6 万户，其中 90% 以上为中小微企业。

2021 年度全省政府采购项目，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

441.6 亿元，占采购总规模的 88.8%。本次省政府出台

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，其中在政府采购方面，支持

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包括提高价格扣除、政府

采购预留和首付款三个比例。

一是提高价格扣除比例。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，

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

价给予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政府采购项目评审。

本次黑龙江省制定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，将面向小

微企业的价格扣除比例由 10% 阶段性提高到国家上限

20%，工程项目由 5% 阶段性提高到 10%，大大增加了

小微企业中标机会。

二是提高政府采购预留比例。对 200 万元以下的

货物和服务项目、400 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，专门面向

中小微企业采购 ；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项目，

以及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项目，将面向中小微企业的

预留份额由 30% 以上阶段性提高到国家规定上限 40%

以上，有利于提高中小微企业承接政府采购项目的规

模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。

三是提高首付款比例。对于适合首付制的采购项

目，对中小企业的首付款比例由合同总额的 30% 以上

阶段性提高到 50% 以上，对小微企业的首付款比例由

合同总额的 50% 以上阶段性提高到 70% 以上，可帮助

中小微企业减轻资金压力。

税收优惠政策扩面提标 

今年年初以来，为提振市场主体信心、激发市场

活力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，黑龙江省财

政厅在会同税务等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好组合式税费支

持政策的同时，聚焦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

户复工复产和纾困解难，充分运用国家授予地方的税

收权限，扩面提标，为市场主体减负。

一是进一步扩大了受疫情影响减免“两税”政策适

用范围。将减免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自有房产和土地

的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，扩围至所有增值税

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。

二是进一步加大了“免租者免税”政策力度。规定

将房屋和土地出租给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

户的纳税人，每减免 1 个月租金，对减免租金的房产和

土地免征 3 个月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，以更大的优

惠力度引导出租人多免租金，推动降低市场主体生产

经营成本，努力帮助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

户恢复生产和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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